西电研〔2014〕11号
关于印发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研究生培养扶持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     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扶持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经学校研究讨论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4日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研究生培养扶持基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1章   总  则
第一条 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调动研究生导师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方案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(西电研（〔2014〕6号）精神，学校设立“研究生培养扶持基金”（以下简称“扶持基金”，支持哲学、法学、教育学（教育技术学除外）、文学、理学及材料物理与化学等基础学科的部分导师设立助研岗位。
第2章   标  准
第二条　扶持基金资助研究生助研津贴的导师出资部分，资助年限按实际研究生培养年限计算，但最长不超过规定的学制时间，其中博士阶段最长资助3年。
第三条　研究生导师申请扶持基金资助的名额每年不超过1名硕士生和1名博士生，且当年最多招收１名博士生和１名硕士生。
第四条　研究生导师连续申请扶持基金最多２年。 
第3章   申  请
第五条  扶持基金实行导师申请制。在实际招生前一年５月份，拟申请扶持基金的研究生导师，应填写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扶持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，经学院初审、汇总后，报送研究生工作部。

第六条  研究生工作部组织专家评审，校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并在实际招生前一年６月份下达扶持基金立项通知。
第4章   经费管理

第七条　扶持基金经费由学校专户管理，导师按照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助研岗位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发放。

第八条　立项获准扶持基金的研究生导师，如当年未招收到合适的研究生，基金名额自动作废。
第5章   附  则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4日
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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